
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

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 年）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主要内容：长乐区人民政府的专题会议纪要〔2016〕

113 号文件，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

接送学生困难，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持续推进我区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

费高质量全面开展，减轻家长负担，学生更好回归校园。同

时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实施

方案》（长委〔2017〕116 号），积极实施初中“壮腰工程”，

提升我区初中教学质量，保持我区中考成绩在福州区县的

“领头羊”位置，参照周边区县的做法，根据各校实际情况、

教学需求特点组织教师利用周六时间对九年级毕业班学生

适度开展答疑、辅导等形式教学辅导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我

区公办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教

师承担晚自习教学辅导工作、高三年级的周六教学辅导、即

将升入高三年级的暑期返校教学辅导等工作。根据长乐区人

民政府的专题会议纪要〔2016〕113 号文件，安排高三毕业

班暑假及周末教学辅导劳务费 165 万元，安排高中晚自习督

修劳务费 565 万元。计 730 万元；2、根据长教综[2022]114

文件，2023 年义务教育学生数 81288 人，按每生 200 元安排

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劳务费劳务费 1625 万元，合计 2355 万



元。

2、实施情况：该项目由区财政经费列支。用于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其中课后服

务劳务费用于义务阶段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外，

为在校学生组织开展课后服务费的教职员工补助，解决因放

学早与下班晚所产生的“时间差”问题，满足学生和家长的

实际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三毕业班暑假及周末教

学辅导劳务费，参照《福州市市属公办普通高中教学辅导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及周边区县做法，组织教师利用周六时间

对九年级毕业班学生、以及八年级升入九年级的暑期返校教

学辅导适度开展答疑、辅导等形式教学辅导服务，提升教学

成绩，并根据工作量发放适当的劳务费；高中晚自习督修劳

务费，用于进一步提升我区公办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在不影

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教师承担晚自习教学辅导工作，并根

据辅导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发放适当的劳务费。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本项目 2023 年资金计划 2355

万元，具体为高三毕业班暑假及周末教学辅导劳务费 165 万

元，高中晚自习督修劳务费 565 万元。计 730 万元；中小学

校内课后服务劳务费劳务费 1625 万元，合计 2355 万元。其

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2355.00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

财政核拨 2355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2355.00 万

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

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2355 万元，其中：本



级财政当年预算 2355.00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

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结

余 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0.00 万元、以前年度

结余结转0.00万元、当年追加0.00万元，其它来源资金0.00

万元。

对下转移支付 2355.00 万元。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

数)100%，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

核拨数)100%，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

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0%，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

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为了切实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的投入机制，提高我区中

小高中学生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服务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充分发挥终身

教育先进单位、终身学习先进典型及社区教育特色品牌、优

质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保证市级以上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

金专款专用，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按规定比例及时足额拨付。

各项教育经费管理规范，下拨及时，无挤占、挪用、截留现

象。

（三）评价工作小组成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组长 黄水祥 区教育局计划财务与规划建设科科长 中级教师

副组长 李湘珠 区教育局财务中心组长 中级会计师



组员 李淑惠 吴航中心园会计 中级会计师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

性、战略发展规划的适应性、财政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使

用合规性、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完善情况、制度执

行情况、采取的措施、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以及所产生的社会、

经济效益等。

通过绩效评价旨在督促相关单位进一步规范完善项目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并考核项目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与

效益，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使用提供借鉴。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评价原则：以项目绩效产出及效益为侧重，运用科学

合理的方法，按规范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反映，

并与项目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相挂钩，根

据评价结果进行奖优罚劣，评价结果依法依规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2.评价主要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分 值 备 注

成本指标 20 主要对项目成本等方面进行评价

效益指标 30 主要对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

满意度指标 10 主要对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产出指标 40 要对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时效等方面进行评价



指标类型小计 100

3.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

4.评价标准：采用的标准形式为计划标准和历史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通过向业务部门收集项目相关政策文件

和制度等资料，并审查核实项目申报、批复及实施、资金拨

付、使用及管理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等，拟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采取定性和定量

分析比较的方法，对成本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以及

产出指标进行逐项评价，在项目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

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过审慎评价，2023 年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课后教学辅

导劳务费项目绩效总得分为 100 分，评估等级为“优”。设

置绩效目标 4 个，实际完成 4 个，体现了福州市长乐区教育

局在资金使用方面，严格制定和执行了财务管理核算制度，

资金使用范围，相关资料齐全，成本控制有效，无挪用、截

留经费的情况发生。在项目管理方面，建立了相关制度，提

高了工作人员的监管水平，保质保量的完成了项目的实施工

作。项目实施后，有力促进了我区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良好开

展，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预算绩效目标得分具体分析

1.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预算执行率，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100%，

满分 10 分。根据佐证材料——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预算执

行情况表，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使用方案显示，全年预算数

2355 万元，全年执行数 2355 万元，实际完成执行率 100%，

得 10 分。

经济成本指标-配套资金到位率，正向，目标为大于等

于 100%，满分 5 分。根据佐证材料——福州市长乐区财政局

专项用款审批表，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拨付汇总表，课后教

学辅导劳务费使用方案显示，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 2023 年

总计 2355 万元，全年到位 2355 万元，实际完成 100%，得 5

分。

社会成本指标-补助发放标准，正向，目标为小于等于

60 元/节，满分 5 分。根据佐证材料——【2023】2 号福州

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文件，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

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专项经费使用方案长教综【2022】114

号，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补助发放标准为每节不高于 60 元，

实际完成 100%，得 5 分。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收益学生总人数，正向，目标为大于等

于 80000 人，满分 30 分。根据佐证材料——依据 2023 年国

报表中小学人口数以及汇总统计，长教综【2022】114 号文

件，2023 年义务教育学生数为 81288 人，实际完成 100%，

得 30 分。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教师满意度，正向，目标为大于

等于 95%，满分 10 分。根据佐证材料——2023 年长乐区满

意度调查汇总表显示，共发放 100 份，收回 100 份，满意人

数为 98 人，占比 98%，不满意度占比 2%，实际完成 98%，得

10 分。

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发放学校数，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7，满分

15 分。根据佐证材料——依据 2023 年国报表中小学人口数

以及数据统计，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 2023 年周六教学辅导

教师劳务费汇总表显示，发放学校数已大于 9 个，实际完成

100%，得 15 分。

质量指标-补助对象准确性，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100%，满分 15 分。根据佐证材料——长政办[2018]194 号《长

乐区首批试点学校开展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以及长教综【2022】114 号文件，学校向完成规定教学

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课后服务工作的教职人员和相关人

员发放补助，对聘请校外人员提供课后服务的参照相关标准

发放，2023 年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有关人员劳务费已发放到

位，实际完成 100%，得 15 分。

时效指标-经费发放及时率，正向，目标为等于 100%，

满分 10 分。根据佐证材料——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课后教

学辅导劳务费专项经费使用方案以及 2023 年预算执行支出

数，本年按学期共支出课后教学辅导劳务费 2355 万，实际

完成 100%，得 10 分。



以上共设置绩效评价指标 8条，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 分，

评价指标得分 100 分，评价等级为“优”。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在编制过程中存在对编制目标数量编制不够。学校对

课后服务费的控制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忽视学

生的实际需求，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2.在编制过程中对编制目标全面程度不够。缺乏规范化

管理，导致课后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缺乏监督力度，导致

课后服务存在的问题难以及时整改完善。

六、有关建议

1.下一年度在编制过程中对编制数量的编制要增加，以

免出现实际项目未执行对指标带来的较大影响。增加政府学

校的投入，提升课后服务的覆盖面；完善课后服务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的课后服务使用和分配管理制度，确保决策的透明

性和公开性。

2.下一年度在对编制过程中对编制目标全面程度进行

编制，增加产出和效益目标数量。强化监督问责机制，针对

问题进行专项督促整改，确保整改措施的有效落实。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评价单位（盖章）：福州市长乐区教育局

日期：2024 年 5 月 15 日


